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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加快发展的意见
 
（ 2012 年 3 月 1 日 ）
 
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开放创新双轮驱动战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泰发〔2010〕15号）（以下简称《双轮驱动政策》）及《关于印发泰州市实施开放创新双轮驱动战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政策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泰政办发〔2011〕89号）（以下简称《双轮驱动细则》），加大对区重点和成长型工业企业扶持力度，激励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做大做强，促进全区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就扶持激励重点和成长型工业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加快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扶持奖励对象
重点和成长型工业企业
二、扶持奖励意见
第一条  全面贯彻实施市委、市政府《双轮驱动政策》及《双轮驱动细则》扶持奖励政策。
第二条  设“入库税金上台阶奖”，按当年入库税金首次达到1000万元、3000万元的企业，给予企业经营层一次性奖励10万元、15万元。当年入库税金首次达到5000万元即以上的企业，达到市委、市政府《双轮驱动政策》档次的，按档次扶持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第三条  企业实现年度发展目标，对企业缴纳的增值税、所得税，有基数的以上年度实缴数为基数，新办企业及享受政策期满的外资企业，以第一个整年度实缴数为基数，年度实际缴纳税金超出规定增幅(重点企业10%、成长型企业15%)的部分，区级财政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
第四条  设“开票销售收入上台阶奖”。企业当年开票销售收入首次达3亿元、5亿元、10亿元、20亿元、50亿元、100亿元以上的，给予经营层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20万元、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
第五条  设“增幅奖”。企业当年入库税金或年开票销售收入增幅达50%的，给予经营层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企业当年入库税金或年开票销售收入增幅达100%以上的，给予经营层一次性奖励20万元。
第六条  设立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在专项资金额度范围内，企业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备案（核准），设备投资额达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1000万元—3000万元（含100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含500万元），经投资主管部门竣工验收后，分别给予设备投资额的6%、5%、4%一次性补助。设备投资额在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且项目建设在一年内竣工投产的，另行给予企业经营者及相关人员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企业实施亿元以上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其中设备投资额占比达60%以上，项目竣工投产后，给予企业经营者及相关人员20万元一次性奖励。
第七条  对与全球500强、世界行业前5强企业进行高端合作，实现高位嫁接的企业，经评估认定，给予一次性奖励20-50万元；对与央企、国内行业前5强企业进行嫁接重组合作，经评估认定，给予一次性奖励10-30万元。企业在兼并、收购等资产重组过程中，产权登记等区级征收的相关规费予以减免。嫁接重组后的新企业视同新招引项目实行一企一策给予奖励扶持。
第八条  对首次获得中国名牌、国家驰名商标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50万元；对新获得中华“老字号”称号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首次获得省级名牌、著名商标的企业，分别奖励10万元。
第九条  对获得区长质量奖的企业，一次性奖励企业30万元。
第十条  对主持制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5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参与制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对首次获得AAAA、AAA级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的，分别一次性奖励5万元、2万元。
第十一条  对首次被评为国家、省级环境友好企业和首次获得市级环境行为绿色等级的，分别给予企业20万元、15万元、5万元奖励。
第十二条  鼓励企业实施ERP、OA等管理信息化项目，竣工项目经考核验收合格，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奖励。
第十三条  设立区节能专项资金。对企业实施节能100-500吨标煤项目的，经节能部门审核后，按每吨300元进行奖励；对淘汰高耗能落后用能设备，投资额10-100万元的项目，经节能部门审核后，按投资额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年耗标煤1000吨以上的实施能源审计的企业，给予1万元审计费用补贴；对通过自愿清洁生产验收合格的企业给予1万元奖励。
第十四条  对在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备案进入上市辅导期或与境外保荐机构正式签约启动境外上市程序的拟上市公司，上市过程中发生的审计费、律师费、劵商辅导费等费用，一次性给予不超过40万元的补助；企业上市后，再奖励100万元。
第十五条  企业参加国家、省、市、区组织的展销会、博览会、洽谈会等，在中央、省、市对摊位费补贴的基础上，对未予弥补的摊位费予以补助，补助金额不超过每标准展位1万元（特装展位视同标准展位）。
第十六条  对企业资金需求，政府组织银企对接，搭建融资平台，符合条件的企业，由海诚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服务，担保费用享受担保公司股东待遇。
三、组织领导
（一）区工业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培大育强工业企业发展情况联席会议，研究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检查重点和成长型工业企业年度发展目标完成情况；审定调整扶持奖励对象。
（二）设立区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凡属于区财政安排的地方留成部分奖励、技改贴息奖励、上台阶奖励等奖励扶持资金，均纳入工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扶持培植重点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发展。
（三）扶持奖励考评工作由工业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经信、科技、财政、统计、审计、安监、税务、监察等部门参加。每年根据企业年度发展目标责任书及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实施审计考评，对实现年度发展目标的企业，由考评领导小组提请区委、区政府批准享受相关扶持奖励政策。
四、其它事项
（一）企业有重大违法、违纪行为，当年发生一般安全责任事故或企业环境行为等级蓝色以下的（不含蓝色），不按规定全额缴纳各项税费、政府性基金，以及不履行应尽法定义务不承担应负社会责任的，不享受扶持奖励政策。企业负责人有重大违法、违纪行为，取消其个人奖励。凡因弄虚作假套取政府扶持政策奖励的，一经查实，给予通报批评，并追回所取得的奖励扶持资金，取消相关待遇。
（二）对重点和成长型工业企业实行动态管理，适时根据企业的业绩作适当调整。
（三）各项扶持奖励政策，按照“谁收益，谁扶持、谁奖励”的原则组织兑现，按现行财政体制，区属企业扶持奖励费用由区财政解决，乡镇、街道、园区企业扶持奖励费用由所属乡镇、街道、园区财政解决。其中：乡镇、街道、园区企业技改项目贴息费用由区财政和相关乡镇、街道、园区各承担50%。各项扶持奖励政策的兑现，凡属于乡镇、街道、园区负担的费用，均由区财政从所属乡镇、街道、园区财力中划转集中，由区政府统一扎口结算兑现。
（四）“入库税金上台阶奖”、“开票销售收入上台阶奖”及“增幅奖”在同一年度不重复享受，同时获奖的就高进行奖励。凡奖励给企业经营层的，原则上企业法人代表得奖金的50%，其余经营层得奖金的50%。
（五）除奖励给企业经营层的奖金外，其余扶持奖励资金，一律实行财政专户储存，专项用于企业技改投入、扩大再生产。
附则
对招商引资中，已协商确定相关优惠政策的，原则上不得重复享受本政策（其他项目如有重复符合奖励条件的，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以高限奖励兑现）。
本意见中的扶持奖励政策和市“双轮驱动”政策有重复的，采取就高原则，不得重复享受。
本意见中的扶持奖励政策，涉及市区财政负担的，按泰发〔2010〕15号文件及其实施细则执行。同一项目同时符合市、区奖励政策的，原则上不得重复享受，其奖励按本意见的高限执行。
本意见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试行，由区工业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关于扶持激励重点和成长型工业企业加快发展的意见(试行)》（泰海委发〔2009〕3号）同时停止执行。

